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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多 年 03月 °3日

憲法法庭裁判犖請補充理由狀

態法法庭裁判琴請補充理由狀
號 :ll1年度憲民字第350號
人 :中 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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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:108007臺 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53

號 1猝 樓
電吉古:(02) 2388-8802

傳真 :(陀 )勿 88-88挖

相  對  人 :勞動部

:許銘春
:盤ll宗 德教授
朱敏賢律師
張詠善律師

為千請忠法法庭我判芋 ,鞋依法提呈我判千請補充理由狀 :

生、謹避 大庭民田Ⅱ2年 2月 21日 言詞辯論期日所詢問題 ,補充

如后 :

一 、年詩人主張田結社受到侯害 ,然未提及協商社及爭議權 ,

十請人是否在乎該二項梓才l︳ ?千請人故以放圬為單位 ,主

張勞動基準法之權利 ,或你認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

業工令 (下稱華航企業工令)無法代表年請人協商 ,保陣

年請人球益?如為後者 ,是否有具趙十例 ,而認有承認放

場工令之必要性 ?

(一 ) 聲請人未提及協商權及爭議權 ,係 因工會法施行

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(下稱系爭規定)

侵害聲請人之團結權 ,使聲請人組織及加入工會

之權利受到限制 ,無法透過組織結社之方式形成

集體力量 。於無法組織工會獲得法定資格與雇主

商、簽訂團體協約之前提下 ,聲請人實無法想像

擁有行使協商權及爭議權之餘地 。是聲請人並非

:易 湘岳
:郭德田律師
蔡佳融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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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l1今 年 03月 03日

憲法法庭裁判犖靖補充理由狀

不在意協商權及爭議權 ,而 係認為本件應聚焦於

聲請人之團結權受系爭規定所千預 。聲請人須先

得依法組織工會後 ,方有進一步驅使雇主與聲請

人協商勞動條件之可能 。

(二 ) #詩人之社才l︳ 無法透過華坑企業工令協助爭取 ,

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故工在位得自行成立放

場工令 ,以捍衛自身之雄才l︳ :千琦人組我工令之有

景及華航企柒工會無法協助年請人爭取權益之事

證 ,分述如后 :

1.緣關係人中華航空股份有 r艮公司 (下稱華航公司)

於 l01年間新建棚廠 H6/H7,並以該棚廠為單位

尋其他廠商合作 。新建棚廠是否產生合資案或獨

立規劃 ,將影響修護工廠之維修業務範圍 ,使修護

工廠同仁有工作不保之疑慮 ,致人心惶惶。聲請人

之工會發起人朱梅雪於斯時擔任華航企業工會第

碎分會常務幹事 ,於 l01年 12月 13日 四分會第二

十五屆第一次幹事會會議臨時提案討論前開議題

【聲證 16】 ,經幹事決議發函華航企業工會及修護

組織 【聲證 17】 ,要求華航企業工會就相關事項加

以說明 ,以保障工會會員之權益 ,誼該工會竟無任

何回覆 。

2.關係人華航公司復於 103年間成立臺灣飛機維修

股份有限公司 (下稱臺飛維修公司)【 聲證 18】 ,

並興建二機才月月廠供臺飛維修公司使用 ,一比有修護

工廠 103年 8月 15日 「新設飛機維鐘本蔔｜鐿謞心
!

E-m缸1載稱 :「 新二機棚廠將建於現有華航修護廠

區三機棚廠東側 ,建築基地為 180米 文

一

｝㏄抹
∴

一

手

計於 2017年 中完工 。新才毋月廠設計將可容納
′
兩界 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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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12年 03月 仍 日

憲法法庭我判年請補充理由狀

體機與兩架窄體機同時進行維護作業」等語可稽

【聲證 19】 。關係人華航公司固稱 「新公司將自訂

人事制度與獨立招募修護人力 ,現有同仁可依個

人意願報考 ,轉任新公司發展。雜航現有修護部門

的組織架構不會因此受到裁減及影響 ,同仁權益

也不會有損失」等云云 【聲證 19】 ,然經華航企業

工會四分會代表參酌加拿大航空之案例 (按 :加拿

大航空為裁減其修護部門 ,即係先行將原有之修

護單位獨立成立飛機維修公司後 ,卻未將加拿大

航空之飛機交由新成立之維修公司維修 ,反交由

價格相對便宜之外包公司維修 ,終致新成立之維

修公司宣告破產 ,【 聲證 20】 ),唯恐關係人華航公

司乃採取相類似手段 ,遂與修護工廠主管與談 ,要

求關係人華航公司擔保未來公司所渴:飛機均交由

臺飛維修公司維修 ,以保障修護工廠員工之權利 ;

此外 ,華航企業工會四分會代表同時要求關係人

華航公司說明修護廠區員工轉才多至臺飛維修公司

後 ,勞退舊制之權益應如何給予保障等節。同時 ,

華航企業工會四分會代表亦針對前開策慮於企業

工會提案 ,請求關係人華航公司給予說明 ,以釐清

修護工廠未來將如何維縈暨擴展業務 。詎前開提

案 ,不論關係人華航公司或華航企業工會 ,均未給

予華航企業工會四分會代表正面回覆。於修護工

廠員工之疑慮越而未洪之情形下 ,關 係人華航公

司卻頻頻於修護廠區舉辦說明會 ,並試圖以優渥

之薪資待遇吸引員工投入臺飛維修公司。

3.最終 ,因 華航企業工會四分會於機緣下結識桃園

市產業總工會秘書 ,其建議華航企業工會四分會

第3頁 ,共 8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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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l12年 03月 03日

念法法庭裁判年請補充理由狀

依工會法組織廠場企業工會 ．聲請人發起人朱梅

雪等 32人遂依工會法第 l1條規定 ,連署發起等

組修護工廠工會。聲請人組織工會之目的 ,乃保障

修護工廠員工之工作 ,不 因臺飛維修公司之成立

而遭才多轉或喪失【聲證 21、 聲證 22】 ,並致力研究、

評估臺飛維修公司對修護工廠之影響性【犖證幻、

聲證 23】 ,以 向修護工廠之員工宣導。最重要者 ,

乃確保聲請人為可受工會會員集體委託之工會 ,

確實、有效的與關係人華航公司、臺飛維修公司協

商勞動條件 ．

二 、有多少勞工加入#琦人之工令 ?是否超過修故工放之半

致 ?

修護工廠員工約有亦00名 ,於關係人華航公司頻頻打壓犖

請人工會活動之情形下 【聲證 “ 、聲證 25】 ,仍有約 520

名修護工廠員工加入聲請人所組織之工會,以 維自身權益。

三 、千詩人主張系爭規定之三項要件具備與否 ,均卡諸於雇主 ,

然相對人抗辯倘店主有使各放區不符合放坍二千成立要

件之行為 ,至多用工令法第 35條弟 上項第 5款之問疑 ,

年詩人就此答辯之忠見為何 ?

(一 ) 相對人固辦稱倘雇主有使各廠區不符合廠場工會

成主要件之行為 ,至多癌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 第

5款之問題等云云 ;惟按 「99年 6月 幻 日修正公

布 、100年 5月 1日 施行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

第 1款 、第5款 、第2項規定 :『 (第 l:項 )雇 主或

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,不得有下列行為 :一 、

對於勞工組織工會、加入工會、參加工會活動或擔

任工會職務 ,而拒絕僱用、解僱 、降調 、減薪或為

其他不利之待遇。.⋯ ..五 、不當影響、妨礙或r艮制

第ㄥ頁 ,共 8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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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°3日

憲法法庭裁判犖賭補充理由狀

工會之成立 、組織或活動 。(第 2項 )雇主或代表

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,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、降

調或減薪者 ,無效。』且 98年 7月 1日 修正公布、

100年 5月 1日 施行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規

定 :『 (第 1項 )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

所生爭議 ,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(第 2項 )

前項裁決之申請 ,應 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

第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少0日 內為

之 。』及第51條第 1項 、第 2項 、第玝項規定 :

『(第 1項 )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雜協

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 ,其程序

準用第 3少 條、第冷0條 、第碎1條第 1項 、第再3條

至第碎7條規定。(第 2項 )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

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。⋯⋯ (第 碎項)對於第 l

項及第 2項之處分不服者 ,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

日起 2個 月內提起行政訴訟 。』前揭工會法第 35

條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少 條第 1項 、第 51條有

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及其裁決機制之立法目的 ,

旨在確升保陣勞工之田結杜 、田吐協商社及朱娃

爭議鞋 ,避免產主以其經濟在去地位．對於勞工任

使法符所城子之田結確 ∼田

一

娃協商杜及袋破爭議﹉

梅時 ,採取反工台組錢及相關活功之不者勞功行

坴 ,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 ,除對於具體個案

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 ,尚 藉命當事人為

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方式 ,以為快速有效之救濟

命令 ,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 ,回復受侵害勞工

之相關權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」,此有最

高行政法院 l06年度判字第 222號判決意旨可稽

第5頁 ,共 $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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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l12年 03月 03日

怎法法庭裁判#請補充理由狀

【聲證 26】。由此可知,不 普芬幼行為之我∵洪描制 ,

色在係昨芬一行使法律斌子之芬功三杜時 ,不受

產主之不〧影小、妨礙或一限制 ,致弟一李以紅出工

台我從事工兮活佛 。

查聲請人主張略以,系 爭規定三項要件具備與否 ,

均黎諸於雇主如何訂定公司組織規程 、公司是否

擁有統一指揮權 、雇主是否賦予各廠區擁有人事

進用或解職決定權、單獨會計及人事單位 ,對聲請

人之結社自由侵害過鉅 ,有達比例原貝ll等語 ,可知

#琦人乃認系爭規定之要件故計自始不者限制結

社自由 ,換言之 ,於法律賦予勞工權利之層面即有

疑慮 ,系爭規定五符巷直者 ,乃 限制芬工持社倚由

之手段 ,是否符作為勞工紅我放塝工合之要件 ,以

及該手段是否速反比例原貝l｜ 。是無符店主採取反

工合紅錢及相而活功之行為 ,勞工之結社 自由榮

已史杰李規定子簽 ,而非不者芬功行為裁決所能

因危 。相對人執前開見解為爭執 ,核屬一已之見 ,

尚不足採 。又相對人既主張雇主使各廠區不符合

成立廠場工會之行為 ,屬 不當勞動裁決處理之範

疇 ,自 應提出相應之實務見解以茲佐證。相對人既

未引用不當勞動裁洪 ,尚難認雇主將因管理廠場

之人事、會計、預算等公司組織事宜 ,而構成不當

勞動行為乙節屬實 。相對人抗辯倘雇主有使各廠

區不符合廠場工會成立要件之行為 ,至 多屬工會

法第35條第 1項 第5款之問題等云云,無足為採。

退步言 ,縱雇主為阻止勞工組織廠場工會 ,變更公

司組織架構、人事安排及預算編制之行為 ,將成立

不當勞動行為 (假設語氣),然店主佳需於故土公

第6頁 ,共 8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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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單民國 l12年 03月 03日

怎法法庭我判犖請補充理由狀

司之初．使廠琇之組織架森 自始不合於系手規定 ,

店主印不可能球成「
﹉生文公司組錢黎排」之行為。

是相對人抗辯雇主變更廠場之人事 、會計預算架

構 ,係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方式處理等云云 ,於

保障勞工結社自由而言 ,該 手段毫無用武之地 ,糸色

非使系爭規定合憲之解決之道 ,且將構成雇主於

成立公司後不得隨意變更公司組織 ,否 則即有構

成不當勞動行為疑慮之弔詭現象。

(四 ) 況關係人華航公司亦辯稱 ,營 業自由渴憲法第 15

條規定保障工作權之範圍 ,雇 主是否賦子各廠區

擁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、是否設置有單獨會

計及人事單位 ,乃雇主之營業自由權 ,不 涉及違法

與否之問題 ,司 法自應尊重等云云 ;倘現行實務確

得透過不當勞動裁洪 ,處理雇主妨礙 、影響、限制

勞工組成廠場工會之行為 (假設語氣),則 可預見

關係人將以前開主張為據 ,而認相對人勞動部、司

法機關不得介入其經營企業以及企業內事務安排

之分層負責 ,干涉雇主核心之經營決策事項 ,侵害

雇主之營業自由 。故雇主是否確得因變更公司組

織架構 ,而成立不當勞動行為 ,亦有所疑 。

式 、 綜上所述 ,系爭規定核有諸多道忠之處 ,皆危宣告進怎 ,並 自判

決公告之日起失效 ;確定判決因所適用之系爭規定進兞 ,危麼朵

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,想請 鈞院基泰 ,賜判決如訴之千明 ,東符

法制 ,至感在便 。

謹 呈

憲法法定   公率
【證物】

聲證 lb:l01年 12月 13日 四分會第二十五屆第一次幹事會會議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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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l12年 03月 03日

憲浩法庭裁判犖請補充理由狀

錄乙份 。

聲證 17:中 華航空公司企業工會第四分會 l01年 12月 1碎 日 l。上工

四字第 0猝8號函乙份 。

聲證 18:臺灣飛機維修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

資料查詢服務乙份 。

聲證 1少 :修護工廠 lO3年 8月 15日 「新設飛機修護公司案說明┘

E-mail乙 份 。

聲證 20:「從加航維修外包看修護工廠的未來」PPT乙份 。

聲證 21:聲請人 105年 猝月 11日 文宣乙份 。

聲證勿 :修護工廠高層 l05年 碎月 l1日 「給親愛同仁的一封信」

E-mail乙 份 。

聲證 23:「 台飛成立對華航修護工廠影響之評估」PPT乙份 。

聲證“ :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lO8年度訴更一字第 57號乙份 。

聲證 25:最高行政法院 1l0年度上字第猝少2號裁定乙份 。

聲證 2b:最高行政法院 l06年度判字第222號判決乙份 。

(以下空白)

中 華 民 國 l12年 03月 03日

具 狀 人 :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

廠企業工會

易湘岳

郭德田律師

蔡佳融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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